
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诚信承诺

本院在从事检测检验活动时,除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要求外,还应当遵守

下列行为规范。

a)强化社会责任，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权益.做好检测检验技术支撑。

b)坚持优质服务理念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检测检

验能力和水平。

c)坚持质量第一，加强内部管理,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管理体系文件。

d)坚持依法经营,坚持公平竟争的市场规则，自觉维护行业形象和信誉

落实行业自律的要求。

e)坚持廉洁从业，恪守职业道德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，坚决杜绝商业

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f)检测检验管理体系运行记录、检测检验原始记录、到现场进行检测

检验活动的影像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等真实、规范、齐全。及时归档，妥

善保管。

g)当与其他检测检验任务共用样品、数据出具报告时，应明确记录。

h)检测检验收费符合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标准、文件的规定。法律、法

规和有关标准、文件没有规定的，按照行业自律标准或指导性收费标准收

费;没有行业自律标准和指导性收费标准的，双方通过合同协商确定。

i)认真接受监管监察部门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,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

督。

本院及其检测检验人员在从事检测检验活动中,不会有下列行为:

a)违反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规定开展检测检验;

b)不再具备资质条件或者资质过期时仍从事检测检验；



c)超出资质认可业务范围、从事法定的检测检验;

d)出租、出借检测检验资质证书；

e)同时为客户提供其他服务时,因为其他业务干扰或影响检测检验业

务，对同一客户刻意加严或者放宽检测检验技术要求;

f)接受客户的不合理要求,弄虚作假，隐瞒事实，出具虚假、失实或者

重大疏漏的检测检验报告；

g)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规定，故意少检、漏检项目，更改或者

简化检测检验程序和相关内容;

h)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在两个以上检测检验机构从业;

i)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设备检测检验等有

关工作;

j)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检测检验报告和原始记

录中签名;

k)采取欺诈、恶性竞争等不正当手段开展检测检验活动;

1)向监管监察部门隐瞒或变相隐瞒被检对象真实性，隐瞒涉及检测检

验机构的投诉或技术争议;

m)未经允许,泄露与检测检验对象有关的商业或技术机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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